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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不宜推廣瓦斯車 

◎中油公司前苗栗營業處處長 鍾立鶴 

凡利用壓縮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作燃料行駛的車輛，都稱它瓦斯車，它

排放的污染物較汽油或柴油為少，在都市內行駛非常理想。因此，站在環保

立場應該推廣它，但站在經濟立場，則不宜推廣它。 

 

不宜推廣瓦斯車的原因如下： 

（一）瓦斯車的購置費較貴 

根據台北市政府公車處購買的實例，每輛柴油公車售價新台幣 400 萬元，每輛

壓縮天然氣公車售價，法國製者需新台幣 1,200 萬元，美國製者需新台幣 1,100 萬

元，韓國製者需新台幣 680 萬元，平均每輛壓縮天然氣公車售價 1,000 萬元，為柴

油公車的 2.5 倍。 

（二）瓦斯車的燃料費較高 

根據台北市政府公車處所購者的資料記載，每立方公尺壓縮天然氣可行駛 1.21

公里，每公升柴油可行駛 1.43 公里，每公升柴油售價新台幣 13.3 元（2002 年 6 月

1 日中油公司牌價），每立方公尺壓縮天然氣售價新台幣 13 元（根據欣湖公司天然

氣售價加壓縮費用推算）。因此，用柴油行駛每公里需燃料費新台幣 9.30 元，用壓

縮天然氣行駛每公里需燃料費新台幣 10.74 元，行駛每公里，壓縮天然氣較柴油高

出 1.44 元。 

（三）作為汽車燃料經濟價值低 

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用作化工原料，可製造出許多經濟價值較高的產品，用

作汽車燃料，只能發揮一部份能量，並產生一蓬有害的廢氣，經濟價值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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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下列地方，可以推廣瓦斯車： 

（一）生產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而無適當用途的地方。 

（二）生產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而缺乏汽油與柴油的地方。 

（三）取得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較取得汽油與柴油容易而便宜的地方。 

台灣是瓦斯車的發源地 

1931 年，新竹天然瓦斯研究所從天然氣中分離出丙烷供作汽車燃料，經多次

試驗甚為成功，曾在台灣地區推廣，並將此項技術傳至日本軍方。日本軍方遂在

極北端的庫頁島與北海道使用瓦斯車，因丙烷在寒冷地區容易氣化，較汽車或柴

油為佳。其後丙烷（俗稱液化石油氣）生產過剩，於是大阪和東京地區的汽車也

改用丙烷行駛。 

1937 年，日本侵華戰爭開始，缺乏油料，而在新瀉地區生產天然氣，遂把天然

氣壓縮後供作汽車燃料行駛在新瀉與秋田一帶。當時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也缺

乏油料，而在苗栗地區生產天然氣，遂仿效日本把天然氣壓縮後當作汽車燃料，

行駛在苗栗與新竹一帶。 

台灣瓦斯車的歷程 

台灣從 1931 年開始把液化石油氣當作汽車燃料，歷經數年，因液化石油氣須

到苗栗附近的錦水礦場灌裝，非常不便，遂告絕跡。 

1938 年，油料短缺，遂把天然氣壓縮後供作汽車燃料，並在苗栗、竹南、新

竹、竹東、新營等地設立充填站，替汽車添加壓縮天然氣。並為提倡起見，壓縮

天然氣的售價遠低於汽油售價，以吸引運輸業者的興趣。 

當時每立方公尺壓縮天然氣售價新台幣 0.45 元，每公升汽車油售價新台幣 1.35

元。每立方公尺壓縮天然氣的行駛里程與每公升汽油的行駛里程相等。因此，頗

受運輸業者的歡迎，紛紛把汽油車或柴油車改裝成瓦斯車，行駛在苗栗、竹南、

新竹、竹東、新營一帶。也有改裝成壓縮天然氣與汽油或柴油兩用的瓦斯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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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在台灣各地。 

1970 年，台灣的汽油和柴油已有多餘，且各充填站的設備都已連續使用 32 年，

庫存零件均已用罄而無處補充，不得不關閉各充填站，並輔導瓦斯車恢復使用汽

油或柴油。壓縮天然氣車從此消失了。 

1998 年，環保署為希望改善都市裡的空氣品質，要求推廣使用壓縮天然氣的

瓦斯車，並出資補助台北市政府公車處分別向法國、美國、韓國購買壓縮天然氣

公車六輛，並在內湖設立一座簡單的慢速充填站。 

環保署希望台北市政府公車處增購使用壓縮天然氣的瓦斯公車，也希望民營

的公車業者改用壓縮天然氣公車。但各種條件不能配合，迄今已歷五年，壓縮天

然氣公車仍只有三種廠牌的六輛和一座加氣站。 

1950 年，液化石油氣生產過剩，遂降低售價以吸引運輸業者的興趣，把液化

石油氣用作汽車燃料。當時每公升汽油售價新台幣 1.35 元，每公斤液化石油氣售

價新台幣 0.53 元，而每公斤液化石油氣的行駛里程要比每公升汽油的行駛里程多

出百分之 50。於是運輸業者紛紛捨棄汽油而改用液化石油氣。 

1960 年，為防止都市裡的空氣繼續惡化，下令禁止燃燒生煤，於是紛紛改用

液化石油氣而使液化石油氣的需要量大增，雖向國外進口一部份補充，仍感供不

應求，不得不停止供應汽車使用，使運輸業者遭受很大的打擊。 

1970 年，液化石油氣已成為民生必需品，為安定民生計，雖汽油售價節節上

漲，但液化石油氣仍維持較低價格。當時每公升汽油售價新台幣 26 元，而每公斤

液化石油氣只售新台幣 22 元。於是有些汽車為了減輕負擔，私自把炊煮用的液化

石油氣改供汽車使用。液化石油氣隨之又感不足，當局只得嚴格取締，但在利的

誘惑下，仍有汽車在偷偷摸摸的使用。 

1980 年代中期，汽油售價大幅下降，以致液化石油氣反較汽油為貴。當時每

公升汽油售價新台幣 14.5 元，每公斤液化石油氣售價新台幣 18.2 元。瓦斯車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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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利可圖，又提心吊膽遭遇取締，遂自動迭減。 

1989 年，由於運輸業者的不斷請求，以及學者的鼓吹和各方的聲援，且液化

石油氣的來源充沛，於是主管機關決定開放瓦斯車上路，允許液化石油氣供應給

汽車使用。當持使用液化石油氣較使用汽油上算，因此，瓦斯車又起死回生。 

1995 年，為改善都市裡的空氣品質，環保署極力提倡使用瓦斯車，並出資補

助計程車改裝成為瓦斯車，台北市政府也出資獎勵。於是台北市內的計程車紛紛

改成瓦斯車，改裝工廠也紛紛設立。一時風起雲湧，台北市內的瓦斯車竟多達九

千餘輛。 

有關機關眼見瓦斯車日漸增加，為安全計，訂了許多嚴格的辦法。規定瓦斯

車必須原裝進口或由合格的工廠改裝，液化石油氣必須到合格的加氣站灌裝，現

有的瓦斯車未經檢定合格，不能使用。但進口原裝的瓦斯車價格太貴，合格的改

裝工廠和合格的加氣站，在台灣也廖廖無幾。因此瓦斯車又一蹶不振，環保署的

希望成了泡影。 

台灣瓦斯車消沈的原因 

台灣是瓦斯車的發源地，瓦斯車在台灣已存在了六十多年，但不能蓬勃發展，

其原因如下： 

（一）沒有一貫的政策 

瓦斯車在台灣起初覺得新奇而推動它，後來缺乏油料而使用它，後來缺乏液

化石油氣而捨棄它，後來把它當作「流動的炸彈」而要消滅它，現在為了環保而

要推廣它。但運輸業者已經過多次波折，蒙受多次損失，已心存寒意，並恐政策

再變，沒有再嘗試的勇氣了。 

（二）沒有推廣的誘因 

運輸業者追求的是利潤，對他們而言，使用何種燃料可以降低成本，使用何

種車輛可以減少投資，才是他們的要求，環保問題不在他們考慮之內。若以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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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帽子去呼籲他們使用較貴的燃料，購買較貴的車輛，勢難辦到。 

（三）沒有足夠的加氣站 

過去瓦斯車可以到處添加液化石油氣，更有人載運液化石油氣到瓦斯車休息

地區替它們添加。後來為了安全，規定瓦斯車必須到合格的加氣站添加液化石油

氣。但合格的加氣站不多，瓦斯車無法補充液化石油氣，只得改用汽油了。 

（四）沒有合格的維修廠 

瓦斯車行駛一段里程後就需要維修，過去有許多小工廠替汽油車改裝成瓦斯

車，並負責維修。自從規定不准把汽油車改裝成瓦斯車以後，這些小工廠都關門

了，而合格的維修廠又不見設立。瓦斯車維修無門，將成為廢物，誰還願意使用

呢？ 

現在台灣不宜推廣瓦斯車 

汽油和柴油都是煉製原油的主要產品，現在中油公司可日煉原油 70 萬桶，台

塑公司可日煉原油 45 萬桶，若以其產能的百分之 90 以及現在汽油和柴油的用量估

計，汽油每日將可剩餘 8,000 桶，柴油每日將可剩餘 150,000 桶。這些剩餘的汽油

和柴油，若予削價外銷，除是一筆虧本生意外，還不一定能如願。若予拋棄，除

血本無歸外，還找不到拋棄的地方。 

台灣的原油幾乎全部需要進口，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大部份需要進口。若為

了減產汽油和柴油而減少原油的進口量，則工商業和運輸業所需的其他油料將感

短缺而致牽動台灣整體產業的發展。若為了環保而捨棄汽油和柴油，改用天然氣

和液化石油氣，則一方面把用外匯買來的東西拋棄，一方面又去花外匯購買天然

氣和液化石油氣，實屬不智之舉。因此，現在台灣不宜推廣瓦斯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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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柴油車廢氣新管制政策 

◎元太科技副董事長 葉遵賢 

柴油車不但排出黑煙，也產生許多一氧化碳(CO)、氮氧化合物(NOx)、

微粒(PM)等致癌的物質，為害甚劇。尤其在人口密集之都市地區，如何有效

的管制廢氣之排放，實刻不容緩。日本東京都鑒於現有五萬七千輛營業車和

十五萬三千輛自用車，燃燒柴油造成嚴重空氣污染，乃根據「汽車 NOx‧PM

法」制定「東京都環境確保條例」自今年 10 月起強制禁止未符排放標準之

柴油車進入市區行駛。 

 

促使東京都決定從今年 10 月如期實施柴油車禁入市區之政策，另有一項背景

因素，那就是去年 10 月 29 日之「東京大氣污染公害訴訟(第一次)」法院判決。對

於都內７個公害受害者，向東京都請求損害陪償勝訴，東京都雖然不能認同判決

理由，惟認為強化汽車排氣管制以及健康受害者之早日救濟更為重要，乃決定不

提上訴，並函請東京都卡車協會極力協助推行新管制措施。 

柴油車要達到新管制標準雖有以下三種方式：(一)更換為低公害車；(二)加裝

微粒過濾器(DPF)；(三)加裝氧化觸媒器。然而所需費用對於業者來說也相當沈重。

因此，政府回應東京商工會議所之建議，利用政府之年度預算對於中小企業之貨

運業及自用車主給予補助或低利融資等配合措施。茲將其主要項目略述如后： 

政府措施 

1. 國土交通省之補助制度： 

(1) 政府補助：動用年度預算 40 億日元，補助公車、卡車業者，引進天然氣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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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裝微粒過濾器(DPF)及氧化觸媒器等。其補助率為： 

新車：與傳統柴油車價差之 1/2 補助(但低 PM 車補助 1/4)。 

裝 DPF 等：購買費用之 1/4。 

(2) 民間補助：除了上述政府補助外，業者另可向公車協會、卡車協會等機構

申請購車費之 1/4~1/2 之補助。 

2. 東京都之融資措施： 

針對運輸業者多屬資金短缺之中小企業，東京都自今年 3 月 3 日起實施新式融

資制度，業者以車輛為擔保，取得民間保證公司之債務保證後向金融機構貸

款。融資額度預計今、明兩年內對於東京都 2 萬輛卡車融資約 700 億日元。 

(1) 中小企業(資本額 3 億日元以下或員工 300 人以下)每一公司融資額度 3000

萬日元，貸款期限 5 年。 

(2) 補助市區銀行利率 3%之半數(即實質利率為 1.5%) 

(3) 補助信用保證費之 2/3(利用東京信用保證協會之保證費率為 4.5%) 

(4) 融資可向瑞穗銀行、都民銀行及都內信用金庫、信用合作社申請。 

3. 車輛管制及其他配合： 

(1) 車號自動記錄系統：PM 排放不合格車輛之取締之用，東京都列 5300 萬日

元預算。 

(2) 天然氣加氣站興建補助費：列出 2 億 8 千萬元預算。(每站最高補助 9000 萬

日元) 

(3) 汽車公害監視員之設置：列管理營運資金 1 億 5 千萬日元。 

光明前景 

1. 石原再選壓勝 

今年 4 月 13 日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以驚人得票率 70.21%，308 萬票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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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獲得東京市民高度的擁戴。 

向來以解決東京市空氣污染為宿志的他，將更積極地連合首都圈內埼王、千

葉、神奈川等七都、縣市共同執行其「柴油車廢氣管制」政策。 

2. 污染管制‧全球最嚴 

去年 11 月 13 日於首都圖七都縣市首長會議上，石川知事向小泉純一郎首相，

提示一瓶裝滿黑塵保特瓶稱：「天天有這樣 12 萬瓶在散布」，乍聽之下，首相

驚叫：「那還得了，非來個全球最嚴管制不可！」。 

各國柴油車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比較     單位:克/制動馬力•小時(g/bhp-hr) 

 


